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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　　　　

第一章 综合

　以法治国　／００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关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制度　／００２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　／００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００３

　人大常委会由本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　／００４

　人代会闭会期间，常委会代行人代会的职权　／００５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由人民选举产生　／００６

　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　／００７

　“议行合一”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则　／００７

　各级人大及其代表担负着立法、监督、选举、决定

重大事项的职责　／００８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拥有立法、监督、人事选举任免、

决定重大事项等四项权力　／００８

　党委决策重大事项时，请人大常委会主任与会就等于

通过了人大　／０１１

　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精简会议，缩短会期　／０１２

　各级人大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　／０１３

　街道工作委员会代表提出议案和建议　／０１４

　村长、副村长　／０１４

　人大工作要争取党委的支持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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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　　　　

　人大常委会要向党委反映情况、汇报工作　／０１６

　对人民群众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人大要帮助呼吁解决　／０１６

　人大办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　／０１７

　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　／０１７

　把年轻干部派到人大机关挂职锻炼，让他们

“先当议员，后当官员”　／０１８

　“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是一回事　／０１８

　全国人大代表进京开会



　／０１９

第二章 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是荣誉，是一种政治待遇　／０２０

　出席会议的普通代表　／０２１

　我国人大代表与西方国家的议员是一回事　／０２１

　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选民

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０２２

　选民名单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　／０２３

　地方各级人大代表的任期，从当选到下一届代表被选出为止　／０２３

　人大代表应围绕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围绕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

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０２４

　人大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工作　／０２５

　人大代表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追究　／０２５

　人大代表未经许可，不受逮捕、刑事审判或者其他限制

人身自由的措施　／０２６

　主任会议许可对人大代表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０２６

　人大许可对代表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０２７

　树立人大代表的权威　／０２７

　人大代表行使国家权力　／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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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３　　　　

　人大代表参政议政　／０２８

　人大代表提案　／０２９

　人大代表在大会期间的工作　／０３０

　代表在本级人大会议期间的工作和在本级人大闭会期间的活动，

都是执行代表职务　／０３０

　代表应当带头执行宪法和法律　／０３１

　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应当为代表执行职务

提供必要的条件　／０３１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代表列席本级人大常委会会议　／０３２

　县级以上（不包括县级）人大代表应邀列席原选举

单位的人大会议　／０３２

　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力，支持代表

执行代表职务　／０３３

　政府有义务向本级人大和代表报告工作　／０３３

　人大代表被罢免的，停止执行代表职务　／０３４

　撤销代表职务　／０３４

　罢免县级和乡级人大代表，须经原选区参加投票的

选民过半数通过



　／０３５

第三章 机构

　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国家权力机关　／０３７

　代表大会　／０３８

　常委会　／０３９

　人大是人民团体　／０３９

　政协是国家机构　／０４０

　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　／０４１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西方国家的议会　／０４１

　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构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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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　　　　

　香港特区　／０４３

　人大党组　／０４３

　人民代表大会临时党组　／０４４

　国家机关包括党的机关　／０４５

　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　／０４５

　乡镇人大常委会　／０４６

　有关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　／０４６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专门委员会　／０４６

　省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地区人大工作机构都是省人大的

组成部分　／０４７

　街道人大工作机构是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人大的工作机构　／０４８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　／０４８

　乡镇人大主席团在闭会期间不工作　／０４９

　县级人大不设专门委员会　／０５０

　乡镇人大主席会议　／０５０

　省人大办公厅　／０５１

　省人大研究室　／０５１

　省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　／０５２

　县人大法制办　／０５３

　街道不是一级政权机关，所以不能在街道设立人大工作机构　／０５４

　 ××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０５４

　人大主任会议　／０５４

　人大常委会主任办公会



　／０５５

第四章 职务

　人大主任　／０５６

　各位委员　／０５７

　委员们认为　／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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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　　　　

　省人大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０５８

　委员们决定　／０５９

　委员们通过了　／０５９

　人大常委　／０６０

　常委委员　／０６０

　人民代表　／０６１

　人大会代表　／０６２

　代表　／０６２

　人大女代表　／０６３

　列席代表　／０６３

　代表、列席和工作人员　／０６４

　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代表组成一个代表团，

参加全国人代会　／０６５

　全国人大各代表团团长一般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是

人大代表的党委书记或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担任　／０６５

　人大领导　／０６６

　人大秘书长　／０６６

　乡镇人大主任和副主任



　／０６７

第五章 会议

　人大常委会第 ××次会议　／０６８

　委员长会会议　／０６９

　主任会会议　／０６９

　第 ××次主任会议　／０７０

　主任会议审议　／０７０

　第 ××次财经委员会会议　／０７１

　人代会期间　／０７２

　常委会期间　／０７２



!"#$%&'()*

００６　　　　

　常委会议　／０７２

　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　／０７３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　／０７４

　人大“两会”公开举行　／０７４

　旁听人员出席省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　／０７５

　列席人员出席各代表团的会议（常委会会议）　／０７６

　人大会　／０７７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会议由主席团召集和主持　／０７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主持了全体大会



　／０７８

第六章 立法

　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是普通法　／０７９

　地方政府有立法权　／０８０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可以向省人大及其常委会

提出法规案以外的议案　／０８０

　省人大一个代表团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　／０８１

　地方法规　／０８２

　部门法规　／０８２

　市人大常委会委托学术机构起草地方条例　／０８３

　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０８３

　地方人大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０８４

　作为立法机关的人大　／０８５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会市、设区的市、经济特区人大的

立法权　／０８５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　／０８６

　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可以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制定规章　／０８６

　国务院部门制定的政府规章　／０８７

　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提报、修改了《×××条例》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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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７　　　　

　国务院及其部委和省、设区的市、自治州的政府颁布的
行政规章具有不同级别法律效力　／０８８

　部门规章的效力大于政府规章　／０８９

　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部门规章　／０８９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和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

地方性法规　／０８９
　本条例如有与国家法规抵触的，按国家法规执行　／０９０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可制定规章　／０９０

　省政府部门制定、修改、废止规章　／０９１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　／０９１

　自治县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自治条例　／０９２
　宪法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　／０９２

　地方立法要根据地方实际设定行政处罚　／０９３

　共青团省委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地方性法规议案　／０９３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条例》草案等

地方性法规　／０９４

　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设区的市和自治县的法规案　／０９４
　政府立法填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空白　／０９５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与有关专门委员会合力立法　／０９６

　本条例如有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有关法规抵触时，

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规执行　／０９７

　本条例如有与国家新的法律规定不符时，应按国家新的
法律执行　／０９８

　修改后的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０９８

　《×××条例（草案）》经 ××日常委会分组会议审议后，法工委

对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修改意见进行了研究和修改　／０９９

　 ××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批准《×××条例》的报告　／０９９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办法（修订草案）》
近日已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审查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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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８　　　　

　法规案在政府部门起草阶段人大无权提前介入　／１００

　条例修改稿　／１０１

　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１０１

　从本质上说，单行条例也是地方性法规，所以，自治州、自治县的

单行条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１０２

　设区的市的立法计划应当报请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　／１０２

　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省人大常委会必须在４个月内

予以批准　／１０３

　省人大常委会批准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

无权进行修改　／１０３

　行政机关对企业年度检验属于行政许可　／１０４

　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政府规章　／１０４

　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予以注销　／１０５

　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条例（草案）》　／１０６

　省人大常委会出台了《×××条例》　／１０６

　起草《×××条例》　／１０７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了《××条例》　／１０８

　省人大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受主任会议委托作法规草案的说明　／１０８

　人大代表表决各项议案



　／１０９

第七章 监督

　人大的监督是民主监督　／１１０

　根据地方组织法，人大代表是监督“一府两院”的主体　／１１１

　“一府两院”主动接受人大监督　／１１１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１１２

　人大的监督是最高形式的监督，也是最有效的监督　／１１３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应当采取专题询问、执法检查、

调研等方式依法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　／１１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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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９　　　　

　乡镇人大对乡镇政府没有监督权　／１１４

　人大与政府之间是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　／１１４

　监督就是支持　／１１５

　寓监督于支持之中　／１１６

　寓支持于监督之中　／１１７

　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人大无权过问　／１１７

　人大代表有“三查”权　／１１８
　人大常委会视察省交通厅的工作　／１１９

　县人大视察了十件利民工程　／１２０

　内务司法委员会监督法院依法办案　／１２０

　信访办监督法院依法办案　／１２１

　省人大常委会可以委托地区人大工委监督地区行政公署　／１２２

　地区人大工委是一级人大，拥有“四权”（立法权、监督权、
决定重大事项权、人事选举任免权）　／１２３

　主任会议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　／１２４

　人大不履行监督职责是最大的失职　／１２４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监督同级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工作　／１２５

　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实行垂直管理的政府部门的

监督没有法律依据　／１２５
　省人大会议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及其

执行情况的报告　／１２６

　省人大会议审议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人民法院、

省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１２７

　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委会审议法院工作　／１２７

　对法院审判员以上的人员要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免　／１２８
　法院院长在人大常委会上作任免职人员的说明　／１２９

　由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进行审议　／１２９

　人大要加强对法院审判干警的监督　／１３０

　对《×××法》开展执法检查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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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０　　　

　人大要开展司法监督　／１３１

　人大对司法机关的错案要责成有关机关纠正　／１３１

　发挥人大对“一府两院”干部监督管理的特殊作用



　／１３２

第八章 人事选举、任免

　全国人大批准 ××省人大常委会免去 ××的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的职务　／１３３

　人大常委会免去本级人民政府副省长、法院院长、检察院

检察长的职务　／１３４

　因 ×××转任 ×××职务，常委会决定撤销其原任职务　／１３５

　人大常委会任免副省长、副市长　／１３６

　省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免省人民法院副院长　／１３６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向受任人员颁发了任命书　／１３６

　省人大常委会撤销了 ×××的副省长职务　／１３７

　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罢免权、撤职权　／１３７

　罢免权属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１３８

　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撤销了 ×××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

《×××的决定》　／１３９

　代表连名　／１３９

　代表调离本选区，需要另行选举　／１４０

　选举人大代表时，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

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进行补选　／１４０

　独立候选人 ××直接参选高票胜出　／１４１

　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决定国家机构领导人员　／１４２

　对人大常委会主任和“一府两院”的“一把手”

一般实行等额选举　／１４３

　省人大任免干部　／１４４

　市中级人民法院法职人员是由市人大任免的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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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省农林基层两院的法职人员，按“属地原则”下放任免权　／１４６

　按照县级以上地方人大选举本级法院院长和检察院

检察长的规定，省检察院在工矿区、农垦区、

林区设立的检察院检察长应由当地人大选举　／１４７

　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罢免政府组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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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人大及其常委会用语出现错误的原因和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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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　　合

以法治国

错误。“依法治国”同“以法治国”的表

述，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意义却相去甚远。

一是宪法第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可见，是“依法治国”，而非“以法治国”。

二是“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有着本质的不

同。（一）二者的国家定位不同。“依法治国”

是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国策。（二）二者与国家

机关的关系不同。在“依法治国”状态下，国家

机关把法律当作目的。法律是权威，任何组织

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国家机

关必须服从法律，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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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家机关的职权和行使职权的程序等都遵照法律的规定。而在

“以法治国”状态下，国家机关把法律当作手段和工具。强调国家机关

的主导性和法律的从属性，国家机关是权威，法律是为国家机关服务

的。（三）国家机关守法的情况不同。在“依法治国”状态下，法律至

高无上，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都遵照法律的规定，法律能够得到切

实的遵守。而在“以法治国”状态下，国家机关是否遵守法律、遵守

哪些法律、何时遵守法律，取决于其主观愿望和客观情势。（四）二

者的社会效果不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会实现法律的目的，实

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社会充满活力，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最终建

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采取“以法治国”的态度和做法，实质上仍

是“人治”，无法达到建成法治国家的目标。所以，“以法治国”的说

法是错误的。

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依法治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关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制度

不全面。根据宪法第二条、第三条规定的精神，我国的政权组织

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

度。其主要内容：一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二是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管理国家事务。三是人民代表大会由民

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四是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五是规定

我国国家机关的性质、产生、组成、职权、活动原则。六是规定中央与

地方的关系。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七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可见，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不仅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性

质、产生、组成、职权、活动原则及相互关系，还包括其他的政权机关及

其相互关系，是整个政权体系。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关于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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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常委会的制度”的说法不全面。

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

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包括许多方面，如根本政治制度、根本经济

制度、根本文化制度、根本军事制度等等。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可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是我国根本制度的一个

方面。宪法第一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

度。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的说法是错误的。

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

度”，或者“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

与我国国体相适应的政体。它规定了国家权力的归属，国家政权机关

体系，国家机关的活动原则，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特别

行政区制度等。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

不是基本政治制度。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在总纲中规

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

治制度。宪法序言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

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

自治法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

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所以，“人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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